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本区域内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资金数额的登记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司法鉴定人申请变更姓名、学历、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行业资格、执业机构（限在本区域内）的登记工作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律师事务所及分所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合伙协议、章程变更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7年9月1日修订）第四十七条规定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7年9月1日修订）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律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律师法》第五十条规定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律师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7年9月1日修订）第四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7年9月1日修订）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对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处罚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3053671
对律师有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或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处罚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3053671
对法律援助人员收取受援人及其亲属的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3053671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7年12月25日修订）第三十六条规定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17年12月25日修订）第四十六条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公证员办理公证业务情况的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对律师事务所分所名称变更、组织形式变更和终止审批（初审）权利运行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材料的审核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律师事务所及其分所设立审批（初审）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 
业务电话：3022612
律师执业许可（初审）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 
业务电话：3022612
公证机构设立审批（初审）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 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公证员执业审批（初审）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审批（初审）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司法鉴定人员执业审批（初审）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法律职业资格审批（初审）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业务电话：3053671
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备案和对律师事务所实施年度检查考核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注销的审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办理机构：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业务电话：3022612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申请人的法律职业资格或者曾经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的证明


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表


3.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4.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5.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申请人实习表现的鉴定意见，或者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证明


6.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7.健康状况证明


8.①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考试合格;②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证书，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及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证明,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考试合格;③申请人的法律职业资格或者曾经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的证明（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中一项上传材料）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变更申请应当提交的材料：


1.申请表；


2.设立单位和鉴定机构同意变更的文件；


3.司法鉴定许可证正、副本；


4.因原鉴定机构法人或组织变更的还需要提供变更后的法人登记证、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行业资格、资质证明、法人代表或者其他组织同意变更名称的批准文件。


5.司法机关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呈报省司法厅审批


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自受到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省报材料报送省司法厅，由省司法厅作出是否准予的决定。





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变更申请应当提交的材料：


1.申请表；


2.设立单位和鉴定机构同意变更的文件；


3.司法鉴定许可证正、副本；


4.因原鉴定机构法人或组织变更的还需要提供变更后的法人登记证、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行业资格、资质证明、法人代表或者其他组织同意变更名称的批准文件。


5.司法机关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呈报省司法厅审批


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自受到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省报材料报送省司法厅，由省司法厅作出是否准予的决定。





变更所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律师事务所变更负责人申请书；


2.《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登记表》；


3.变更负责人的有效合伙人会议决议；


4.拟任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出具的本人具有 3 年以上执业经历及申请变更前 3 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书面承诺；


5.拟任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居民身份


证复印件、简历（本人签名）；


6、《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申  请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初审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自提交之日起20日内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定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制定检查方案





公告或通知


（暗访不通告）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取证


其他





检查实施





    检查报告





     处理决定





在申请前提交《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申请表》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办理名称预核准手续。律师事务所申请变更名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申请书；


2.《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申请登记表》；


3.变更名称的有效合伙人会议决议或国资律师事务所主管机关的决定，并说明变更理由；


4.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5.律师事务所出具未受到过停业整顿处罚或受到过停业整


顿处罚，但期限已满的书面承诺；


6.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和该所律师的执业证书








申  请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不属于初审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审  查


自提交之日起20日内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呈报省司法厅决定








参加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上年度执业情况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情况的个人总结；


2.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执业表现年度考核意见；


3.《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申请（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参加年度考核者补正材料。参加年度考核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审  查


自提交之日起20日内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年检决定


根据年检情况，依法对所年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作出是否注册的结论。








律师事务所设立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设立申请书；


2.《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表》；


3.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4.律师事务所章程；


5.申请人的名单、简历（本人签名）、居民身份证（双面复印）、律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全册复印）；


6.律师事务所住所证明（购房合同或房屋产权证书，租赁房屋应提供租房合同及出租人对所出租房屋的所有权证明）；


7.资产证明（国资律师事务所除外）。


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还应提交全体合伙人签名的合伙协


议以及全体合伙人签名的推选拟任负责人的决议。


设立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需提供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同意核拨编制、提供经费设立律师事务所的批文











申  请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不属于初审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审  查


自提交之日起20日内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呈报省司法厅决定








申请专职律师执业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第四条（一）执业申请书；（二）《律师执业登记表》一式三份；（三）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四）申请人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C 证的申请人，在限制 C 证注册的区域申请专、兼职执业律师的需要提供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时户籍所在地证明材料；（五）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六）申请律师执业前有工作的需提供原单位批准辞职、退休或解除合同的正式文件原件及复印件，无职业的需提供本人出具的无职业的书面承诺；（七）申请人出具的本人人事档案存放在执业机构所在地人才交流中心且本人未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书面承诺，总所派驻分所的派驻律师其人事档案可以存放在总所所在地；（八）律师事务所与申请人签订的聘用合同；（九）申请人出具的本人未受过刑事处罚或仅因过失犯罪受到过刑事处罚的书面承诺；（十）申请人有律师执业经历的，出具本人未受开除处分或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处罚的书面承诺；（十一）申请人近期小 2 寸正装免冠彩色蓝底照片一张。


申请兼职律师执业的，应提交下列材料：（一）第四条第（一）、（二）、（三）、（四）、（五）、（八）、（九）、（十）、（十一）项材料；


（二）申请人出具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研


究工作，未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处罚的书面承诺；（三）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的申请人是本单位正式在编人员、人事档案存放在本单位、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同意其兼职从事律师工作、未受开除处分等内容的证明，并加盖单位印章。


申请法律援助律师执业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第四条（一）、（二）、（三）、（四）、（十）项材料；（二）《贵州省法律援助律师工作证登记表》（附件 2）一式


三份；（三）申请人出具的本人保证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书面承诺； （四）申请人系法律援助机构在编在岗工作人员的证明材料。


申请公司律师执业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第四条第（一）、（二）、（三）、（四）、（九）、（十）、（十一）项材料；（二）申请人出具的保证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不在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以律师身份办理本公司以外的诉讼与非诉讼案件的书面承诺；（三）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的本单位是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


控股企业的书面承诺；（四）所在单位同意其担任公司律师的证明；（五）从事法律事务工作 2 年以上，或者曾经担任法官、检


察官、律师 1 年以上的证明。


申请公职律师执业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第四条第（一）、（二）、（三）、（四）、（九）、（十）、（十一）项材料；（二）申请人出具的保证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不在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以律师身份办理本级政府或本单位以外的诉讼与非诉讼案件的书面承诺；（三）所在单位同意其担任公职律师的证明；（四）从事法律事务工作 2 年以上，或者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 1 年以上的证明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呈报省司法厅审批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 设立公证机构的申请和组建报告；


2. 拟采用的公证机构名称；


3. 拟任公证员名单、简历、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符合担任公证员条件的证明材料；


4. 拟推选的公证机构负责人的情况说明；


5. 开办资金证明；


6. 办公场所证明。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呈报省司法厅审批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 担任公证员申请书；


2. 公证机构推荐书；


3. 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和个人简历，具有3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应当同时提交相应的经历证明；


4. 申请人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5. 公证机构出具的申请人实习鉴定和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实习考核合格意见；


6. 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证明，或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证明和从事审判、检察、法制工作、法律服务满10年的经历及职务证明；


7. 申请人已经离开原工作岗位证明。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呈报省司法厅审批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申请表；


2.证明申请者身份的相关文件；


3.住所证明和资金证明；


4.相关的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5.仪器、设备说明及所有权凭证；


6.检测实验室相关资料；


7.司法鉴定人申请执业的相关材料；


8.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材料。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呈报省司法厅审批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申请表；


2. 身份证、专业技术职称、行业执业资格、学历、符合特殊行业要求的相关资格、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历、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及业务成果等证明材料；


3. 个人兼职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提供所在单位同意其兼职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书面意见。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呈报省司法厅审批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本年度国家司法考试成绩通知书；


2. 身份证、学历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符合放宽报考学历条件，放宽合格分数线条件的申请人，还须提供本人户口簿（由受理申请机关审验后退回）及复印件；


3. 近期同一底片2寸免冠彩色证件照片3张。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呈报省司法厅审批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申请（经所在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备案。








               审  查


自提交之日起20日内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进行备案归档








决定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审  查


自提交之日起20日内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不属于初审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申  请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登记表；


2.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正、副本；


3. 本所出具变更名称、发滴你代表人，职业场所或章程的会议决议；


4.变更后的住所证明或章程；


5.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登记表；


6.注销申请书；


7.合伙人会议决议书


8.向社会公告的证明


9.清算报告、财务审计报告


10.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者的职业证书


11.税务登记注销证明、银行账户注销证明









